
	抚顺顺城经济开发区政府信息公开目录（2025年）

	序号
	公开事项
	公开内容
	公开依据
	公开时限
	公开对象
	公开方式

	
	一级
	二级
	
	
	
	全社会
	特定
群众
	主动
公开
	依申请公开

	1　
	机构信息
	简介
	开发区成立时间、地理位置、管辖面积、产业定位、主导产业等基本情况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
	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
	班子成员
	班子成员姓名、工作分工、分管部门等基本情况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
	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	√
	　
	√
	　

	3
	
	内设机构
	开发区内设机构、三定职责等内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
	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	√
	　
	√
	　

	4
	政策文件
	重大决策预公开
	对重大决策或政策文件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或公告；决策或文件草案；决策背景或起草说明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
	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	√
	　
	√
	　

	5
	
	行业部门文件
	以开发区管委会、部门名义印发的规范性文件或其他政策文件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
	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	√
	　
	√
	　

	6
	政府信息公开
	政务信息
	政府信息公开指南；政府信息公开目录；开发区主要工作信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
	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	√
	　
	√
	　

	7
	
	权责清单
	经相关部门核定的权力和责任清单（有则公开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
	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	√
	　
	√
	　

	8
	
	其他重点信息
（由各部门根据职能确定）
	　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
	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，保持长期公开（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	√
	　
	√
	　



